
  该案所涉的打印遗嘱、

录像遗嘱都是 《民法典》在

《继承法》 规定的遗嘱形式

基础上新增的遗嘱形式，这

两种新型遗嘱形式对于有

立遗嘱意向的老年人而言

更具简便、 清晰的特点，但

也更容易造假和篡改 。 因

此，为了能够最大可能还原

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律对这两种遗嘱形式在

构成要件上更为严格。

关于打印遗嘱 ， 应符

合遗嘱人 、 打印人 、 见证

人见证的时空一致性 ， 即

时间上的同步性及空间地点

上的同一性 。 因此 ， 建议见

证人在场见证从遗嘱开始在

电脑上书写制作 ， 到遗嘱从

打印机中打印出来的全过程。

同时 ， 遗嘱人自身也应当全

程参与 ， 最后由遗嘱人 、 代

书人 、 见证人在遗嘱中签字

并注明年、 月、 日后完成。

关于录像遗嘱 ， 应当具

备以下几个要件： 1.应由遗嘱

人亲自叙述遗嘱的内容； 2.有

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3.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像

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4.遗

嘱人和见证人均应当在录像

中记录年、 月、 日。

另外 ， 值得注意的是 ，

担任遗嘱见证人也有一定的

限定条件： 1.见证人须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具有见证

能力； 2.与遗产继承无利害关

系 ， 即继承人 、 受遗赠人不

能作为见证人； 3.与继承人或

者受遗赠人无利害关系。

法官提醒 ， 在立遗嘱时

需要严格遵照法律规定的构

成要件 ， 否则该遗嘱可能因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

而被认定为无效。

【法官说法】

无名喷雾瓶摇身一变成“安利正品”
网店店主售假金额超百万元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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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拿出打印遗嘱和录像主张继承
宝山法院：不符合形式要求，无效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遗嘱在书写、 打印过程中， 见证人并未全程参与， 该份遗嘱是否存在瑕疵？ 母亲去

世后， 其中一子拿出打印遗嘱要求继承遗产全部份额， 但该份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 母

亲遗产最终会被怎样分配？ 近期，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继承纠纷案件。

  聂大爷与蒋大妈共育有

三个子女， 并有房屋一套，

聂大爷去世时， 将房屋留给

蒋大妈。 后蒋大妈去世， 聂

家子女无法就房屋继承达

成一致意见。 老大和老三

认为， 母亲去世后， 房屋

份额应当由三子女均等继

承。 二人向法院起诉聂家

老二， 要求将房屋拍卖之

后， 所得价款由三人各得三

分之一。

庭审中， 被告聂家老二

向法庭出具了一份 《遗嘱》

及视频光盘， 并辩称， 母亲

去世前， 曾留有一份打印遗

嘱， 载明因老二对母亲尽了

赡养义务， 因此将房屋全部

留给老二， 该遗嘱经见证人

见证， 并有录像记录立遗嘱

的过程。 据此， 老二主张蒋

大妈的房屋产权均应由其继

承取得。

针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

据， 原告聂家老大和老三认

为， 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

且视频也无法证明是母亲的

意思表示， 因此请求法院否

认《遗嘱》 的效力。

宝山法院审理认为， 案

件的关键在于认定由聂家老

二提供的打印遗嘱的效力。

第一， 《遗嘱》 能否认

定为被继承人所立书面遗

嘱。 根据法律规定， 不论打

印遗嘱还是代书遗嘱， 均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遗嘱》 上虽列明了三

位见证人， 但结合查明事实，

《遗嘱》 是由见证人之一自行

制作并打印， 其他见证人并未

全程参与《遗嘱》 书写以及打

印的过程， 不符合时空一致性

的形式要求。

因此， 该《遗嘱》 无法体

现蒋大妈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二， “立遗嘱视频” 能

否认定为被继承人所立遗嘱。

根据法律规定， 录音录像形式

订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 并且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

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以及年、

月、 日。 关于案涉“立遗嘱视

频”， 聂家老二并未提供原始

载体， 不符合形式要件要求。

即使该视频不存在剪辑， 但视

频内蒋大妈未宣示所录内容

为遗嘱， 且蒋大妈以及见证

人都没有在视频中表明录制的

具体时间。

因此， 该视频不符合录音

录像遗嘱的形式要求， 况且记

载的内容并非蒋大妈自述， 更

无法反映是否为蒋大妈的真实

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 该 《遗嘱》 应

当被认定为无效， 蒋大妈的遗

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

理。

据此， 宝山法院判决聂家

三子女各继承取得房屋份额的

三分之一。

一审判决后， 原告聂家

老二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维

持原判。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近日， 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销售假冒

“安利” 喷雾瓶的案件。 经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以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被告人冯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60 万元。

经检察机关审查， 2017

年， 冯某在网络平台注册店

铺， 起初销售的是无品牌的塑

料稀释喷雾瓶， 但是销量一直

没有起色。 后来， 为了提高网

店销量和收益， 自 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0 月， 冯某在未

经安利公司授权的情况下， 通

过不法渠道购入了大量假冒安

利注册商标的喷雾瓶， 并在其

经营的网络店铺内以“安利正

品、 安利原装” 等名义进行宣

传和销售。

“我销售的假冒安利喷雾

瓶， 一瓶定价在 8 元左右， 一

般会做一些组合优惠活动， 折

合单瓶 4.5 元左右。” 冯某到

案后交代， “因为与正品价格

差异不是很大， 来购买的人也

不会询问真假。” 据审计， 冯

某通过网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喷雾瓶共计 13 万余个， 销

售金额高达 110 余万元。

2023 年 10 月 30 日， 公

安机关在冯某租赁的仓库内将

其抓获， 并当场查扣假冒注册

商标的塑料瓶 4500 余个， 价

值 2 万余元， 喷头、 瓶盖若

干， 以及用于网店经营的电

脑、 手机等物品。 经商标权利

人鉴别， 扣押的喷雾瓶均为假

冒注册商标的产品。

承办检察官认为， 冯某在

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

况下， 长期销售假冒安利公司

注册商标的喷雾瓶， 其行为已

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

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

审查起诉阶段， 冯某如实供

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并认

罪认罚。

检察官表示， 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扰乱了正常的市

场经济秩序， 不利于行业的健

康发展。 此外， 假冒产品往往

还存在质量问题， 极有可能对

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 检察机

关将继续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

击力度， 保护商标权利人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良好的

市场经济秩序。 同时， 也提醒

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要

选择官方授权的正规渠道和信

誉良好的商家， 切勿购买和使

用假冒商品， 以免遭受损失。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本报讯 本投放于浦东某

处的 3 辆共享单车， 一夜间突

然“闪现” 在崇明长兴岛， 此

后定位很快“消失” 了……民

警开展工作， 迅速找到了偷车

贼的“蛛丝马迹”。 近日， 浦

东警方成功破获多起共享单车

被盗案。

“被盗共享单车最后的定

位显示在崇明长兴岛， 之后车

锁应该是被人砸掉了……” 5

月 28 日， 某品牌共享单车的

公司运维张先生来到浦东公安

分局曹路派出所报案称， 公司

于 5 月 22 日至 28 日投放至该

辖区不同路段的 3 辆共享单车

失联， 怀疑被盗， 遂来所求

助。

“这人动作娴熟， 偷 1 辆

共享单车大概 2 分钟， 10 分

钟便已有 3 辆车被他‘放’ 进

了面包车后备箱……” 根据线

索， 民警发现 3 辆单车被盗时

间接近， 且唯一有定位的车辆

最后“消失” 在崇明地区， 据

此推断嫌疑人极有可能驾驶交

通工具作案并销赃外区。 随

后， 案发现场的公共视频证

明， 一切果真如此。

民警一路循线追踪， 找到

了一辆可疑的白灰色面包车。

面对民警的询问， 车主连忙表

示其将该辆车借于男子魏某使

用， 并提供了对方的所在位

置。 民警立即行动， 将魏某成

功抓获。

到案后， 魏某对自己偷盗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据其交

代， 他无意中发现崇明地区无

共享单车投放， 但来沪务工人

员有大量使用需求， 随即萌生

了偷盗共享单车倒卖赚钱的想

法。 魏某借来一辆面包车实

施盗窃， 得手后以 150 元 1

辆的价格将共享单车卖给流

动收车人员获利。

目前， 魏某因盗窃的违

法行为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处

行政拘留， 案件正进一步侦

办中。

投放浦东的共享单车为何“闪现”长兴岛？
竟是一男子为“商机”接连偷盗倒卖


